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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〔深卫健规 2019〕8 号

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深圳市
医疗机构转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：有 位各 关单

了 一为 进 步 善分完 级诊疗制度，规范医疗机构转诊行为，保

疗障医 安全、提高医疗质量、 权维护患者的健康 益，根据《深圳

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 关规定等有 ， 了市 健康委卫生 制定 《深圳市

办 （疗机构 诊 理 试行医 转 管 法 ）》， ， 执 。印发 请遵照 行现予以

圳 卫 康委员会深 市 生健

2019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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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医疗机构转诊管理办法
（ ）试行

一第 条 了 一 ， 圳为 进 步完善分级诊疗制度 规范深 市医疗机

构转诊行为，保障医疗安全、提高医疗质量、 权维护患者的健康

益， 据根 《深圳经 区医疗济特 条例》等有关 定规 ，结合 际实 ，制

本办 。定 法

二第 条 本办 类 。于全市各级各 疗 构 的转诊法适用 医 机 之间

三第 条 门 本市卫生健康行政部 是 市医疗机构转诊工作的行

门业主管部 ，负责转诊相关政策制定、分级诊疗效果评估以及全

。诊行为的 管理等市医疗机构转 监督 工作

门各区卫 健康行 部 责 管辖 构转诊行为的生 政 负 所 医疗机 监

。督 理管 工作

第四条 对 本医 机构疗 发生在 机构的转诊行为承担主体责

， ：职任 主要 责包括

（一）依据转诊相关规定 本制定 机构的转诊制度、流程和应

；实施急预案并组织

（二） 本将 机 诊负责构转 人、 常工作 系人以 联 方日 联 及 系 式

本 ， ；纳入 息公开范围 并 动 社 开机构信 主 向 会公

（三） 本 计、 ；负责 机 转诊构 患者的统 分析工作

（四）定期评估、 本 执转督导 机构的 诊工作管理各项制度 行

， ；情况 并提出改进措施和要求

（ ） 门 。规定的其 责五 卫生健康行政部 他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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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本 一疗机构 要负责 是 构 诊工 责任医 主 人 机 转 作的第

。人

医疗机 设 床构 有 位的， 门由其医务 理部管 负责转诊的日常管

理工作； 未 的医疗机构 设床位 ，应当指定专（兼）职人员负责转

。诊的日常管理工作

六第 条 遵循医疗机构转诊应当 疾病 需要和 患者安诊疗 保障

。的原则全

七条第 一疗 构在 者过程中有下 情 之医 机 诊治患 列 形 的，应

、 力 ：当将患者 往具转 有诊疗 救治能 的医疗机构

（一） 执 ；疗诊治疾病超出医 机构 业登记的诊疗科目

（二） 术 术不具备相应的医疗技 临床应用资质或者手 资质；

（三） 杂 ， 一 ；病情疑难 能明确 需要进 诊治的复 不 诊断 步

（四）限 医 机构 水平于 疗 的诊疗 、 术 力技 能 或者 备 件设 条 等，

力 ；具备诊治 的不 能

（ ） 染 ；五 疗传 病按照有关规定需转入指定医疗机构治 的

（六） 门 。卫生健康行政部 规定的其他情形

符合前款规定， 患者病情 稳暂不但医疗机构评估认为 不平 适

转诊的宜 ， 当邀请应 有 疗具 诊 、 力治能 机构安排医师救 的医疗 会

诊， 本办 。患 情稳定后 照 法待 者病 按 规定进行转诊

八第 条 本办 七 ，定医疗机构根据 法第 条规 经评估后确需转

诊的患者， 医疗机构应当根据病情需要和下列原则转诊至比现诊

：救治条 医疗机更有 件的 构

（一） 、 ；优先 就 转 所 区的 疗集团成员医近 往 在 基层医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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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 一 力条 项 机构不具 诊疗第 医疗 备 救治能 时，按照区

心域医疗中 服务区域， 类 心 类合转往综 区域医疗中 或者专科 区域

心、 类 心；医疗中 中医 区域医疗中

（三） 患者特殊病情的危急重症 、 杂疑难 例患者 据复 病 可根

心；需要 区域转 其 区 医疗跨 往 他 域 中

（四） 染病传 、 门精神病患者 往 卫 康行政部 定的转 市 生健 指

；相应医疗机构

（五） 了 议的医疗机构之间签订 转诊协 ， 本办在遵循 法规定

， 议 。的转诊原则的前提下 可按照协 约定进行转诊

九第 条 儿 ，症孕产妇 重新生 急重症 者 卫急危重 和危 等危 患

门生 康 政 已有 诊要求的健 行 部 明确转 ， 执应当 照 关 规定按 相 转诊

。行

十第 条 大 ，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 伤亡事件时 全市各

类级各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市、 门区卫生健康行政部 的要求进行救

、 ， 大 权 。最 程度保 者健康治 会诊和转诊 障患 益

十一条第 二、三级医院 一在诊治 者 程 有下 之患 过 中 列情形

的， 力 ：将患者转 诊 能 应的基层 疗机往 疗 相适 医 构

（一） 、 ， 、 ；常见病 多发病 急 慢性病缓解期

（二） 染性慢性非传 疾病患者诊断明确、病情稳定，治疗方

， ；案确定 需维持治疗的

（三） 术 ， ；需继续康 疗的手 后病情稳定 复治

（四） 疾病晚 仅需保各种 期 守、支持、姑 治疗 宁疗息 或者安

；护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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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 染 染 ， ， ；五 传 已 过 病情稳定 跟踪病 渡 传 期 需 管理的

（六） 、 、 、 ；的年老 衰弱 失能 失智且需要慢病照护

（七） ；病情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

（八） ；以转诊的患者或家属要求转诊且经治医师认为可

（九） 门 。健康行 规定的 他情形卫生 政部 其

十二条第 疗 构拟医 机 对 ，行转诊时 应当 知 者患者进 告 患 转

的理由诊 、转 医疗入 机构、注意事项和转诊途中可能会发生的意

外情况等，并取得患者的同意；不宜或者无法告知患者的，应当

。并取得同告知其近亲属 意

力者无行 且无法 系其近 属患 为能 联 亲 的，经 疗机 工医 构转诊

作负责人同意， 本办可 按 规定进行 诊以 照 法 转 。 三属于 无流浪患

， 门。助者 医疗机构还应当知会相关救 部

十三第 条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同意转出医疗机构的转诊安

求转诊并 联系转 他医疗 构治疗排或者主动要 自行 至其 机 的，现诊

医 机构 以配合疗 应当予 ，并告知 者 者 亲属可能 在的患 或 其近 存 风

险，要求其签字确认。 一有下列情形之 的， 医现诊 疗机构可以拒

：绝

（一）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指定的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的救治

力；条件或者能

（二） ；诊医疗 评估后 为患者 情 宜 诊的现 机构 认 病 不 转

（三） 对 一 ；事件由政府统 定 疗 的应 突发 指 医 机构

（ ） 对 ；四 依法 要 患需 者实施隔离治疗的

（ ） 门 。的五 卫生健康行政部 规定 其他情形



－6－

十第 四条 本办 七 ，医疗机构根据 法第 条规定进行转诊的 转

当与出医疗机构应 转入 机构就 病情医疗 患者 、生 体征命 、转 情运

， 一 ， 、 。等 分沟 致意见 确保转 工 的 合理况 充 通 达成 运 作 安全

本办 十一医疗 构根机 据 法第 条规定进行转诊的，转出医疗机

构 当应 就患者的后续治疗方案与转入医疗机构进行沟通并予以

。指导

十第 五条 疗机构医 ， 双应 立转诊 窗口 建 向转诊当设 服务 立

色 道绿 通 ，并 对加强 者病情及后续 疗 沟 系转诊患 治 的 通联 。对转

诊入 的住院 院患者，在患者住院期间， 安转入医疗机构可以 排转

讨 。出医疗机构的转诊医生参与住院查房和病例 论

十六第 条 门按照卫生 行政部 求推动医疗机构应当 健康 的要

子民电 健 档居 康 案、 子患 电 病 互联互通者 历信息 ，推动 学 验医 检

， 对 ， 少 。结果互认 障 患检查 保 者诊疗的连续性 减 重复检查

十七第 条 门 对行卫生健康 政部 应当加强 医疗机构转诊工作

的监督管理， 对情况纳入 机构的将医疗机构转诊工作开展 医疗 绩

， 对 落 。考核 将 师 转诊 作 情 作为 期考核内容效 医 工 实 况 医师定

十八第 条 本办医 机 其工作人 不按疗 构及 员 照 法要求开展转

， 。诊工作的 依法予以处理

十九条第 本办法自2020年3月1 ，日起施行 试行3 。年



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秘书处 2019年12月31日印发

对 ：闫人 卫鑫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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